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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 

正天合书字（2017）第 298号 

致：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2017年5月26日出具了《甘

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的法律意见》（正天合书字[2017]第171号）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一）》

（正天合书字[2017]第224号）（以下统称为“原《法律意见》”）。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编号 171155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一》）的要求，在原《法律意见》有效

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二）》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

见（二）》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二）》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二）》。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二）》中用语的含义与原《法律意见》中用

语的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二）》是对原《法律意见》的补充。原《法律意见》中

已经披露且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所律师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二）》中重

复披露。 

本所律师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反馈意见一》：1、申请材料显示，瑞泽石化目前以石油化工行业工程设

计服务为主，同时向客户提供石油化工行业工程总承包等其他服务，报告期内

的主营业务收入由工程设计收入、销售及工程施工收入以及技术转让收入三部

分构成。请你公司：1）结合瑞泽石化的主营业务，补充披露瑞泽石化是否已取

得开展上述业务所必须的全部资质。2）补充披露瑞泽石化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未

取得资质从事相关业务的行为，如是，补充披露相关法律风险及对本次交易的

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瑞泽石化的工程设计收入、销售及工程施工收入 

（一）取得的资质 

1、根据瑞泽石化目前现持有的洛阳市工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于

2016年 8月 15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6741037868的《营业执照》，

其经营范围为：石化工程总承包（凭有效资质证经营）及石化行业工程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设计开发；石化新技术及石化新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应

用及销售；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编

号 A141005898），瑞泽石化拥有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石油及化工产品

储运、炼油工程）专业甲级资质，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

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有效期 2016.5.17 至 2021.5.17。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工程咨询单位资格

证书》（编号工咨丙 12020130010），许可瑞泽石化在石化、化工专业方面编制项



 

 

目建议书、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资金申请报告、评估咨询、

工程设计（以上各专业均涵盖了本专业相应的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内容，取得编

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资格的单位、具备编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评估文件的能力；取得评估咨询资格的单位，具备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评估文件进行评审的能力），有效期 2013.8.14 至 2018.8.13；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压力管道）》（编号：TS1810472-2021）显示，瑞泽石化

获准从事 GC1（1）（2）（3）、GC2、GC3 级别压力管道的设计，有效期 2017 年

3 月 13 日至 2021 年 3 月 21 日；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压力容器）》（编号：TS1210580-2018）显示，瑞泽石化

获准从事 A1 级别高压容器（仅限单层）、A2 级别第Ⅲ类低、中压容器和 A3 级

别球形储罐的设计，有效期 2014 年 7 月 23 日至 2018 年 7 月 1 日。 

（二）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工程设计资质标准》第一条

第七款的规定“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企业，可以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的相应

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咨询与管理服务”。以及第三条“承

担业务范围承担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的工程设计业务，承担与资质证书许可范围

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咨询与管理服务业务。承

担业务的地区不受限制。”第三条第二款“工程设计专业资质甲级，承担本专业

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的规定，

以及瑞泽石化取得的《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编号 A141005898），本所律师认为，

瑞泽石化可以在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石油及化工产品储运、炼油工程）

开展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业务，并以此取得设计收入、施工收入，合法合规。 

二、瑞泽石化的技术转让收入 

（一）取得的专利技术 

根据瑞泽石化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原《法律意见》出具之

日，瑞泽石化共拥有 57 项专利，均已取得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1 一种催化剂连续再生方法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0910172

248.5 
2009.9.14 

2 
一种炼厂干气生产氢气的

方法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0910065

405.2 
2009.7.2 

3 
一种降低汽油苯含量的方

法及其催化剂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0810231

560.2 
2008.12.22 

4 
一种提高催化裂化液态烃

收率的方法及其催化剂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0810231

561.7 
2008.12.22 

5 
一种管道在线式气液分离

器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1410013

611.X 
2014.1.10 

6 
双重沸器的布置方法及双

重沸器设备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1310475

147.1 
2013.10.12 

7 
一种管式加热炉对流室弯

头箱分片处结构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1210508

517.2 
2012.12.3 

8 一种催化裂化进料装置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1310025

037.5 
2013.1.23 

9 
一种管式加热炉对流室弯

头箱与端面横梁链接结构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1310009

472.9 
2013.1.10 

10 
一种塔上内插式换热器的

安装滑道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1210516

960.4 
2012.12.4 

11 
一种液封高度可调的水封

罐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1310484

738.5 
2013.10.16 

12 空冷器入口管道结构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1410519

348.1 
2014.9.30 

13 
转化气蒸汽发生器的活塞

调节阀口兼做人孔结构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1410430

513.6 
2014.8.28 

14 
一种组合式加氢处理轮胎

裂解油的方法 
瑞泽石化 发明专利 

ZL201510385

368.9 
2015.6.30 

15 
一种大直径火炬过马路的

支架设备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520528

713.5 
2015.7.20 

16 
蒸汽分支管线与主管线的

连接结构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520323

427.5 
2015.5.19 

17 
一种新型的用电设备远距

离控制装置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120565

424.4 
2011.12.30 

18 
一种干式低压气柜的放散

装置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120467

865.0 
2011.11.22 

19 常减压装置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120498

939.7 
2011.12.5 

20 
电视机辅助设备电源开关

装置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120560

123.2 
2011.12.28 

21 
一种管式加热炉遮蔽管吊

架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320035

663.8 
2013.1.23 

22 一种确保安全运转的催化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320116 2013.3.14 



 

 

裂化装置 321.0 

23 全场火炬管道系统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320177

507.5 
2013.4.10 

24 
一种硫磺回收装置用液硫

捕集器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220289

423.6 
2012.6.15 

25 
一种埋地穿越道路的重油

管道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320106

651.X 
2013.3.8 

26 一种简易阀门试压系统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320011

908.3 
2013.1.9 

27 

一种压力容器内部用固体

颗粒催化剂输送管线连接

器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220627

221.8 
2012.11.23 

28 
一种石油化工管式加热炉

清灰结构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220636

497.2 
2012.11.27 

29 
催化裂化试验装置用进料

喷嘴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120526

458.2 
2011.12.16 

30 
一种利用外取热器出口低

温再生催化剂的设备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220114

506.1 
2012.3.23 

31 

一种内置强化传热翅片的

催化裂化装置再生器外取

热器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220684

777.0 
2012.12.12 

32 一种催化剂料斗底部结构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220631

983.5 
2012.11.26 

33 
一种具有轴向补偿功能的

蒸汽排放消声器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220342

967.4 
2012.7.13 

34 
转化气蒸汽发生器支撑板

的拉杆结构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320053

391.4 
2013.1.30 

35 
一种防治石油焦堵塞的排

水沟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320107

091.X 
2013.3.8 

36 
一种罐底焊缝试漏用圆形

真空箱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320524

111.3 
2013.8.26 

37 一种桥式穿管器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420016

981.4 
2014.1.10 

38 一种滚轴式穿管器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420018

238.2 
2014.1.10 

39 配对法兰收紧器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420312

541.3 
2014.6.12 

40 
一种防止火炬总管线偏移

过大的支架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520065

921.6 
2015.1.29 

41 可调式电缆放线架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520102

254.4 
2015.2.11 

42 
汽车装卸车设施场地的路

面结构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520063

515.6 
2015.1.29 



 

 

43 
一种废旧轮胎胶粒裂解设

备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520173

046.3 
2015.3.25 

44 一种用于储罐的氮封装置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520245

042.1 
2015.4.21 

45 
一种防止蒸汽在桁架上脱

空的管线结构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520251

369.X 
2015.8.26 

46 
一种固体催化剂的取样装

置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520250

757.6 
2015.4.23 

47 
一种适用于高粘度油品的

储罐加热系统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620419

202.4 
2016.5.10 

48 
一种加氢裂化装置分馏塔

进料系统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620418

731.2 
2016.5.10 

49 液包较长容器的架构平台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620418

339.8 
2016.5.10 

50 
一种在线加热式电动放线

架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620419

212.8 
2016.5.10 

51 
一种锅炉排污系统排污水

回收利用的装置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620093

100.8 
2016.1.29 

52 一种压力管道支撑装置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620419

204.3 
2016.5.10 

53 一种便携式盘车器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620419

183.5 
2016.5.10 

54 
一种减轻流体冲击力提高

混合效率的注入管道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620419

140.7 
2016.5.10 

55 
降低重沸器出口热应力的

管道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620418

392.8 
2016.5.10 

56 一种道路排水系统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620536

956.8 
2016.6.2 

57 管箍式轴向限位鞍座 瑞泽石化 实用新型 
ZL201620418

393.2 
2016.5.10 

（二）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

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被

许可人无权允许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该专利。”故本所律师认

为，瑞泽石化以自有的专利技术获得相应的转让收入，符合法律规定。 

三、瑞泽石化报告期内不存在未取得资质从事相关业务的行为 

瑞泽石化目前以石油化工行业工程设计服务为主，同时向客户提供石油化工

行业工程技术开发、工程技术咨询及工程总承包等服务。瑞泽石化经营范围“石

化工程总承包（凭有效资质证经营）及石化行业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设计



 

 

开发；石化新技术及石化新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应用及销售；工程

所需的设备、材料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瑞泽石化均取

得上述业务所必须的全部资质。 

经本所律师查阅瑞泽石化业务经营合同，及瑞泽石化经营资质，瑞泽石化在

报告期内开展上述业务时相应的资质均在有效期内，瑞泽石化报告期内不存在未

取得资质从事相关业务的行为。 

11、申请材料显示，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瑞泽石化 51%股份。请你公司

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未购买瑞泽石化全部股权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存在后

续购买安排或计划。2）上市公司是否已与交易对方就交易完成后瑞泽石化的控

制权安排、公司治理等达成协议，如有，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对上市公司独立性

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上市公司购买瑞泽石化 51%股份,不存在后续购买安排或计划 

上市公司已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以

及上市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瑞泽石化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全体股

东向兰石重装转让公司股权，兰石重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

式支付交易对价的议案》；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

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上市公司签署的《重组报告书》；甘肃省国

资委下发的《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重组洛阳瑞泽石化工程有

限公司的批复》(甘国资发改组[2017]214 号)。 

经本所律师对上述文件查阅，此次上市公司购买瑞泽石化 51%的股权，其原

股东仍然保留 49 %的股权，上述收购方案即保障上市公司对收购后的瑞泽石化

实施股权控制，打通产业上下游，产生更强的协同效应，促进未来上市公司（含

瑞泽石化）的发展；同时又能调动瑞泽石化的原股东、管理层对瑞泽石化经营的

积极性，保障收购后瑞泽石化自身的稳定发展。 



 

 

经本所律师对上市公司管理层访谈，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二）》出具之

日，上市公司不存在后续购买瑞泽石化股权的安排或计划。 

二、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交易完成后瑞泽石化的控制权安排、公司治理等

达成了协议。 

（一）协议内容 

根据双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第十一条约定“11.1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盈利承诺期

内，标的公司的治理结构及监管要求安排约定如下： 

(1)标的公司设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三名由甲方委派，二名由乙

方出任，标的公司董事长由甲方委派的董事担任。各方应保证其各自委派及出任

的董事人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甲方同意维持标的公司现有的经营管理层不变；标的公司总经理由乙方

推荐的人员担任，负责标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人员与核心

管理者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批准后任命。 

(3)标的公司不设监事会，由甲方委派的人员担任监事。 

(4)标的公司财务总监由甲方委派。 

(5)标的公司应当遵循甲方战略规划、监管要求及治理结构，并按照甲方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执行。 

11.2 为保持瑞泽石化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性，甲方同意瑞

泽石化继续执行原薪酬考核体系。乙方需保证瑞泽石化核心技术人员在业绩承诺

期内总计流失率不得超过 15%，否则甲方有权调整瑞泽石化的薪酬考核体系。 

11.3本次交易完成后，甲乙双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和甲方董事会审议

通过的《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促成对标的公司的章程进行相应修订。” 

“第十二条任职期限承诺以及竞业禁止承诺 

12.1任职期限承诺 

(1)瑞泽石化实际控制人马晓承诺并保证：在利润承诺期内不得以任何原因

主动从甲方（含甲方关联方）或标的公司离职，并应履行其应尽勤勉尽责义务。

若马晓先生在上述利润承诺期内从甲方（含甲方关联方）或标的公司离职，则其

届时所持有的全部尚未到期解禁的本次发行股份将在盈利承诺期满后方能解禁，



 

 

届时，该部分股份应在甲方监管账户下完成转让，并将转让价款全额支付给甲方

作为赔偿金。此外，马晓先生承诺在盈利承诺期满后的五年内不得从甲方（含甲

方关联方）或标的公司离职，并继续履行其应尽勤勉尽责义务。若在承诺任职期

限内从甲方（含甲方关联方）或标的公司离职，则向标的公司支付承诺任职期限

剩余年份（不足一年的视同为一年）每年 100 万元的赔偿款。 

(2)管理层股东（除马晓外）承诺并保证，在利润承诺期内不得以任何原因

主动从甲方（含甲方关联方）或标的公司离职，并应履行其应尽勤勉尽责义务。

如管理层股东（除马晓外）在利润承诺期内从甲方（含甲方关联方）或标的公司

离职，则其届时所持有的全部尚未到期解禁的本次发行股份将在盈利承诺期满后

方能解禁，届时，该部分股份应在甲方监管账户下完成转让，并将转让价款全额

支付给马晓先生，由马晓先生将该等转让价款向尚未离职的其他管理层股东或其

他标的公司骨干人员进行分配。此外，管理层股东（除马晓外）承诺在盈利承诺

期满后三年内不得从甲方（含甲方关联方）或标的公司离职，并继续履行其应尽

勤勉尽责义务。若在承诺任职期限内从甲方（含甲方关联方）或标的公司离职，

则离职的管理层股东应向标的公司支付承诺任职期限剩余年份（不足一年的视同

为一年）每年 80 万元的赔偿款。 

(3)在盈利承诺期内，乙方中的自然人股东从瑞泽石化调动到甲方及甲方关

联方须经过乙方所有自然人股东同意。 

(4)在上述任职承诺期内，如承诺人因法定退休、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死

亡等身体原因无法继续任职的，各方同意因上述原因造成的离职不属于违反任职

期限承诺的情形。 

12.2 竞业禁止承诺 

乙方承诺：在承诺任职期限及承诺任职期限满后 24 个月内，除在甲方及其

下属子公司（含瑞泽石化）担任职务外，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甲方及其下属子

公司（含瑞泽石化）相类似的业务；不在同甲方及其下属子公司（含瑞泽石化）

存在相同或者相类似业务的实体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不在为甲方及其

下属子公司（含瑞泽石化）工作之外以甲方及其下属子公司（含瑞泽石化）的名

义为甲方及其下属子公司（含瑞泽石化）现有客户提供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



 

 

乙方同意就上述承诺事项向甲方出具书面承诺文件。 

承诺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应立即停止与甲方及其下属子公司（含瑞泽石化）

构成竞争之业务，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同时对因未履行承诺而给甲方

及其下属子公司（含瑞泽石化）造成的损失和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标准

为承诺人按照其持有的瑞泽石化的股权比例*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总价

*10%。承诺人应在甲方确认其违反上述承诺后 30 天内，以现金方式对甲方进行

赔偿。” 

（二）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 

交易完成后，瑞泽石化原 8名自然人股东将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将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 26,086,956 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 1,051,502,526

股的 2.4809%。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约定体现了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于标的公司可以通

过 51%的绝对控股、董事会多数席位、董事长委派、监事委派、财务总监委派，

及要求瑞泽石化执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修改瑞泽石化公

司章程等方面来实现对瑞泽石化的控制。瑞泽石化原有的经营管理层不变，并保

证原有高管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在业绩承诺期内稳定不流失。上述约定未影响上

市公司的独立性，除增加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数量和股东人数以外，未对上市公

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 

（以下无正文） 

 




